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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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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方便法院原则是国际民商事诉讼中法院拒绝管辖的一项重要制度。现代非方
便法院以“最适当法院”为标准并不合理。防止原告挑选法院、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都难以

构成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的理论依据。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应坚持国际协调原则，通过制

定统一规则加以解决，而非采用非方便法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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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方便法院原则的概念与标准
非方便法院原则（Ｆｏｒｕｍ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ｓ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又称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普通法国家民商事诉
讼司法管辖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普通法国家，非

方便法院原则有三种代表性模式，即英国模式、美国

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在美国，非方便法院原则适用

于州际民商事诉讼以及国际民商事诉讼，因此美国

学者将该原则区分为“国内非方便法院”（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ｏｒｕｍ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ｓ）与 “跨国非方便法院”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ｓ）两种。［１］３９９本
文使用的“非方便法院”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只研究

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非方便法院原则。戚希尔与诺

斯认为，非方便法院原则指一国法院根据其国内法

或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对跨国民商事案件拥有管

辖权，但从当事人与诉因的关系，以及当事人、证人、

律师或法院的便利或者花费等角度看，审理该案是

极不方便的，而由外国法院审理更为适当，因而拒绝

管辖权。［２］中国学者李双元教授也指出：在国际民

事诉讼中，为了避免原告选择法院审理案件给当事

人和司法带来的不便，保障争议公正、迅速、有效的

解决，原告所选择的有管辖权的法院如果认为存在

另一个可替代法院，则可依职权或根据被告请求拒

绝行使管辖权。这就是非方便法院原则。［３］立法上

迄今缺少比较典型的非方便法院定义，对非方便法

院原则的概括主要反映在普通法的判例中，而法官

们比较关注法律适用，并不正面提出一个严谨、完整

的概念。

非方便法院原则在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

性。传统非方便法院原则以“滥用程序”（Ａｂｕｓｅ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为标准，强调除非受案法院确信继续诉讼
“会导致不公正，因为该诉讼对被告是一种压制或

纠缠，或会造成其他方式对法院程序的滥用”，否则

不得拒绝审理有管辖权的案件。现代非方便法院原

则以“最适当法院”（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ｕｍ）为标
准，没有滥用程序的限制。英国认为“存在其他对

案件有管辖权且对审理案件而言更为适当的法

院”，受案法院可以中止英国的诉讼程序。美国法

院则倾向于更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只要平衡各

种利益因素，认为诉讼在他处进行将明显更合适，它

就可以拒绝管辖。［１］３９９显然，依据传统非方便法院原

则，法院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势下撤销或中止诉讼；而

按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即使一个法院本身并无不

方便，但只要它认为存在一个更方便的法院，就可以

轻易撤销或中止诉讼。

传统与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都有灵活的管辖权

规则，正如一位法官所言，“解决诉讼在英国进行或

在外国进行的争议纯属法官裁断的事项”。不管是

“滥用程序”标准抑或“最适当法院”标准均由法官

在个案中作出解释，虽然先例可资援引，但非方便法

院原则的适用结果缺乏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由于法



官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人说“法官

是不方便法院说王国的皇帝。”［４］１４５

二、非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

传统与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采取了不同的标

准，其适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地说，传统非

方便法院原则的分析方法是：第一，确定是否存在另

一个有管辖权的替代法院；第二，继续诉讼程序是否

不利被告或危及司法公正；第三，案件由替代法院审

理是否会损害原告的利益。在传统非方便法院原则

的适用中，保护原告的诉讼利益至关重要（虽然并

非是绝对的）。美国法学会编纂的第二部《冲突法

重述》指出：（１）因为诉讼地是原告选择的，所以除
了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对法院的选择不应受到干扰；

（２）除非对原告还存在一个适当的替代法院，否则
不能撤销当前的诉讼。［５］

在英国经典判例Ｓｔ．Ｐｉｅｒｒｅ案中，Ｓｃｏｔｔ法官讲得
更明确：（１）如果诉讼从其他方面看是适当提起的，
则仅从方便方面平衡不足以成为剥夺原告在英国法

院提起诉讼的利益的理由；向国王的法院申诉的权

利决不能轻易给予拒绝。（２）为了证实中止诉讼是
正当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积极条件，被告必

须向法院证实，继续诉讼程序会导致不公正，因为该

诉讼对被告将是一种压制或纠缠，或会造成其他方

式对法院程序的滥用；二是消极条件，中止诉讼决不

会对原告产生不公正。这两个条件的证明责任均在

被告。

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对原告的诉讼利益不以为

然。它的分析方法是：第一，确定是否存在另一个有

管辖权的替代法院；第二，与替代法院比较，案件由

替代法院审理更适当。那么如何确定替代法院更适

当呢？应该考虑什么因素？以美国 Ｐｉｐｅ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ｏ．Ｖ．Ｒｅｙｎｏ案为代表，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的适
用不着重强调任何一种因素，必须综合考量。联邦

最高法院认为，保持非方便法院原则的灵活性十分

重要，任何一种特定因素都不能证明给予或者拒绝

给予救济的正当性，也不能决定给予或者拒绝给予

救济的必要性。在ＷｉｌｌｉａｍＶ．ＧｒｅｅｎＢａ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Ｃｏ．案中，最高法院曾宣布不会制定严格的规则
约束法官适用非方便法院原则的自由裁量权，并主

张对事实因素进行个案分析，这一观点在 Ｐｉｐｅｒ案
中得到了重申。根据 Ｊａｃｋｓｏｎ法官在 ＧｕｌｆＯｉｌＣｏｒｐ．
Ｖ．Ｇｉｌｂｅｒｔ案中的阐述，美国法院应考虑的因素包
括：（１）私人利益因素。获取证据来源的相对便利；
强制不愿出庭的证人到庭的可能性；愿意出庭的证

人出庭所需的费用；如果诉讼中需要作现场勘验，则

进行现场勘验的可能性；其他使案件审理简便、迅

速、费用低廉的实际因素以及判决的可执行性问题。

（２）公共利益因素。如果诉讼不在其发生地而在案
件积压的法院进行，造成法院管理困难；陪审义务不

应施加给与诉讼毫无关系的社区的居民；在支配争

议法律所属国法院进行审理，而不是在其他法院适

用冲突法或外国法审理。分析这些因素如果发现案

件与外国法院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在原告选择的

法院审理案件给法院或被告施加了沉重的负担，则

法院可作出非方便法院撤销令。自 Ｓｐｉｌｉａｄａ案以
来，英国法院适用非方便法院原则考虑的因素也日

益繁多，［６］２１２２２０但英国法院更关注如何平衡原被告

的私人利益。

由上可知，非方便法院原则发展到现代，它的中

心始终是：不是一个方便与否的问题，而是有关司法

管辖权的合理性或适当性问题。

三、对非方便法院原则的理论评析

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法院依据非方便法院原

则拒绝行使管辖权是否合理问题，学者中存在不同

观点，即支持适用非方便法院原则的肯定说与反对

适用该原则的否定说。笔者赞成否定说。在非方便

法院原则从“滥用程序”标准发展到“最合适法院”

标准的过程中，防止原告挑选法院、反沙文主义与国

际礼让是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两点是判断现代非方

便法院原则合理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肯定说、否定

说的争论中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因此本文集中加

以讨论。

（一）防止原告挑选法院（Ｆｏｒｕｍ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肯定说的学者认为：随着各国管辖权的扩张，国

际民商事诉讼的当事人在选择解决争议的机构和程

序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推至极端，就会发生原告

挑选法院的现象。第一，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挑

选的法院通常是与案件事实、当事人没有密切联系

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法院，因此会给被告应诉

答辩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和经济负担。有时原告在某

个特定法院起诉就是要故意干扰被告。第二，危及

司法公正。挑选的法院由于同案件不存在什么联

系，无法迅速适当地进行审理。如重要的证人、证据

均在法院地以外，法院不能取得这些证据或使证人

出庭。又如所要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且该外国法

院有合格管辖权时，挑选的法院显然不会比外国法

院更熟悉外国法。第三，阻碍国际司法协助。挑选

的法院如果被认为是非方便法院，其作出的判决还

可能得不到外国的承认与执行。“非方便法院原则

是为了防止挑选法院及其他滥用法院选择程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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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是避免原告选择非方便

法院从而给被告带来过度不利。”［７］同时，非方便法

院原则也可以抵销挑选法院造成的其他弊端。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１．挑选法院的概念模糊不清
按照ＢｏｙｓＶ．Ｃｈａｐｌｉｎ案的解释，挑选法院指原

告绕过其自然法院并在其他法院诉讼，在那里他可

获得其自然法院不能提供的救济或利益。但什么是

自然法院（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ｕｍ）？如果自然法院是与诉讼
有最真实而充分联系的法院，那么原告绕过自然法

院到其他法院寻求救济为什么一定不合理？如果原

告挑选法院并非绝对不合理，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

原告选择，什么情况下又禁止？总之，挑选法院的概

念太抽象，很难加以明确界定。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ｔａｒ案
就认为：“挑选法院……只是一种带有污蔑色彩的

说法罢了。如果你给原告选择管辖的机会，他自然

会挑选他认为最有利的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一件不

值得惊讶或愤怒的事情。”可见，挑选法院并非都是

不正当的，假如不从狭隘的意义上理解，挑选法院是

国际民商事诉讼的原告实现利益最优化的手段。除

非原告挑选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压制或纠缠被告或其

所选择的法院明显不合适，否则原告的诉讼权利一

般应予尊重。

２．以防止原告挑选法院为由适用非方便法院原
则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国际民商事争议总是涉及两个以上的国

家，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审理都会既具有某

些便利条件，又有某些不便利条件。由于当事人居

住在不同国家，行为或交易发生在当事人居住国或

者国籍国之外，而证据和证人又分散在不同国家，所

以按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很难找到所谓“最适当法

院”。原告的法院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法合

理的。如在国际商事案件中，连非方便法院原则的

支持者都承认缺少自然法院，那么当原告选择了一

个对其自身便利又没有对被告过度不利的法院解决

争议，法院依非方便法院原则中止或者撤销诉讼就

是不正确的。因为既然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在

确定“最适当法院”时都捉襟见肘，而要求一个原告

挑选的结果必须符合“最适当法院”标准，则完全是

强人所难了。

第二，在许多国际商事案件中，原告往往选择一

些国际诉讼中心（如英国法院）来解决争议。因为

国际诉讼中心的法院具有丰富的经验、良好的声誉、

较高的审判效率以及保证公正的中立性等优势，所

以对被告也不会有什么不利。至于说在国际诉讼中

心诉讼会给被告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和经济负担也是

不实之辞。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的情况

下，被告到外国法院诉讼已经不是一种令人难以容

忍的不便了，何况被告往往是在多国有营业所、分支

机构的跨国公司。

第三，以防止选择法院为由适用非方便法院原

则对原告不公正。原告在他选择的法院提起诉讼

后，当然希望法院迅速适当地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争

议。如果法院依被告的请求或自己主动进行非方便

法院分析，那么诉讼就转变成了“决定当事人应当

在哪里进行诉讼的诉讼”，这对原告无疑是难以接

受的，而且造成了不必要的时间、金钱浪费。适用非

方便法院原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而“最适

当法院”标准所涉及的因素又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所以原告根本无法预见他选择法院的结果，而被告

则可以利用非方便法院原则实施拖延战术或将诉讼

转到对其有利的法院。［８］５６１在美国，非方便法院案件

是以撤销来结案的，这比中止诉讼程序的办法更糟。

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法院驳回，他不得不进行

新的诉讼。原告要重新聘请律师，重新起诉，支付新

的诉讼费用，从头开始法庭调查程序，甚至面临被告

的诉讼时效抗辩以及法院适用不利的程序法与实体

法，“在完成到外国诉讼之旅前，许多原告就已经花

完了钱，无法获得律师援助，耗完了精力、勇气甚至

生命”。［１］４１８

第四，借口防止原告挑选法院使外国原告无法

进入内国诉讼，造成对外国原告的歧视。这种情况

在美国的国际侵权诉讼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美国最

高法院一贯认为外国原告选择美国法院向美国公司

起诉的目的只会是寻求“美国法律比外国法律更为

慷慨的救济，包括严格的侵权责任、灵活多样的冲突

法规则、陪审制度、胜诉酬金安排以及广泛的审前发

现程序规则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为了抵制外国原

告挑选美国法院，非方便法院原则成了杀手锏，因为

“非方便法院原则考察的中心目的是保证审判的方

便，一个外国原告的选择不值得太多尊重”。而美

国原告选择美国法院诉讼一般不会受到干预。

第五，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原告挑选法院会增加

法院的工作负担，进而加剧案件积压（ＤｏｃｋｅｔＣｏｎ
ｇｅｓｔｉｏｎ），而“一国法院有义务不受外国诉讼积压的
干扰，不能使由此导致的法院管理困难以及诉讼延

期而给本国居民造成不公正。”［８］５６２但案件积压其实

可以通过简化程序、认命更多法官解决。而且，工作

负担、案件积压都是法院管理方面的因素，若以此为

由拒绝行使管辖权，非方便法院原则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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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动摇。［９］５８５

（二）反沙文主义（Ａｎｔｉ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与国际礼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ｉｔｙ）

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当别的地方存在一个更适合

的法院时，如果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国法院诉讼，在某

种程度上是毁损外国法院和外国人的举动。［８］５６２这

一观点所体现的反沙文主义和国际礼让精神成为推

动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广泛流行的强有力因

素。［９］５７６支持非方便法院原则的学者和法官还认为

该原则中包含的反沙文主义、国际礼让等价值取向

是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意识”加强的结果，顺应了世

界各国相互依赖与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９］５７６５７８

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的理由比防止原告挑选

法院更具有迷惑性，它给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贴上

了国际法的标签，并暗示其对协调国家管辖权的重

要意义。笔者认为，讨论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的

问题不应离开各国管辖权的现状，因为“不考察一

国的管辖权的基本规则，非方便法院原则就无法被

适当地理解。”［１０］事实上，英美等国之所以热衷于用

反沙文主义、国际礼让来修改传统的非方便法院原

则，真正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有着过于宽泛的国际管

辖权。英国 《最高法院规则》令 １１（Ｒ．Ｓ．Ｃ．
Ｏｒｄｅｒ１１）规定：经法院许可，英国法院可对管辖区外
的被告送达令状取得管辖权。上议法院确认这项权

力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而在美国，著名的“长臂

管辖权”（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原则，使州法院和联
邦法院的外州居民或外国人得以行使管辖权。英美

等国不合理的管辖权规则才是症结所在。彻底的真

正的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不是将非方便法院原则

修改成“最方便法院原则”，掩盖问题的本质，继续

推行扩张的国际管辖权，而是要限制国际管辖权的

主张，即一国仅在与某一国际性争议具有较为密切

的联系时才主张司法管辖权。［４］１４３所以，认为非方便

法院原则体现了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的观点是站

不住脚的，此其一。

其二，在英美非方便法院案件中，国际礼让理论

专门用来阻止外国原告在英国或美国获得损害赔

偿，结果极不公正。美国的 Ｂｈｏｐａｌ案便是一个
著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日晚至３日早晨，美国联合碳
化物公司在印度Ｂｈｏｐｌ市的子公司发生毒气泄露事
件，直接夺走了２１００条生命，超过２０万人受到伤
害，使当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
美国律师在美国代表上千印度受害者提起与Ｂｈｏｐａｌ
惨案有关的第一起诉讼（ＤａｗａｎｉｅｔａｌＶ．ＵｎｉｏｎＣａｒ

ｂｉｄｅＣｏｒｐ案），后共有１４４件类似案件提交到联邦
法院。联邦法院将这１４５件诉讼合并移送纽约州南
区地方法院审理。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９日，印度政府制
定了《博帕尔毒气泄漏灾难（处理受害者请求）法》，

根据该法，印度政府全权代表所有印度原告及其他

受害者向上述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提出非方便法院抗辩，法院最后颁布了撤销诉讼令。

美国法院拒绝管辖的依据是国际礼让。礼让的前提

是有一个充分、可替代的法院（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Ａｌｔｅｒ
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ｕｍ）。Ｂｈｏｐａｌ案援引 Ｐｉｐｅｒ案的先例分析
确定印度是替代法院，但印度法院是否为一个充分

法院存在很大争议。如果因外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和弊端使得替代法院实际无法胜任审理（即不是一

个充分法院），受案法院能否基于国际礼让适用非

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权呢？Ｐｉｐｅｒ案认为：“如果
法律的不利变化是导致结论的重要因素，那么实际

上非方便法院会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这种法律的

不利变化使当事人无法在替代法院获得救济，否则

受理法院一般不考虑该因素。但 Ｐｉｐｅｒ案并没有明
确的规则判断替代法院能否提供当事人所需的救

济，所以在Ｂｈｏｐａｌ案中这一问题完全由法官自由裁
量。原告及其聘请的专家多次提出印度法院不是审

理Ｂｈｏｐａｌ案的充分法院的理由，却被法官全部驳
回。原告认为印度法院审前发现程序不充分，美国

法院也承认印度的程序限制了受害者获得证据的机

会。美国法院要求被告同意在 Ｂｈｏｐａｌ案由印度法
院审理后，仍然提交在美国审前发现程序中开示的

所有证据，并认为只要被告同意这样做，印度法院审

前发现程序的缺陷便可避免。事实上，当 Ｂｈｏｐａｌ案
移至印度审理时，美国法院已经与此无关，它的任何

指示对被告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原告还提

出由于印度法律未规定集团诉讼，在印度迅速审理

Ｂｈｏｐａｌ案是不可能的。印度当时只有代表诉讼，诉
讼代表人只能代表预先存在的某个团体（如宗教团

体）为数人的共同利益参加诉讼，而 Ｂｈｏｐａｌ案中的
受害者不能适用代表诉讼，因为在诉讼前受害者是

分散的。但美国法院主观地将印度的代表诉讼进行

扩大解释，认为印度既然能制定出博帕尔法，就同样

能依受害人的共同利益追究被告的责任。实际上，

美国把印度法院说成是充分法院，对印度法律缺陷

视而不见完全是为了阻止印度原告在美国得到更多

的赔偿与利益。美国法院以礼让为由撤销案件，导

致受害人在５年时间里未获得任何经济赔偿或救
济，最终的补偿也很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在 Ｂｈｏｐａｌ案中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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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沙文主义、国际礼让因素，其含义是不确定的，

Ｂｈｏｐａｌ案判决书中只提到了礼让的意思，根本没有
论证非方便法院原则与反沙文主义或国际礼让的关

系。有的西方学者将Ｂｈｏｐａｌ案中的礼让解释为“国
家间的相互尊重”，但即使这样解释也无法明确回

答印度原告向美国跨国公司索赔的权利为什么要受

美国对印度法律制度尊重的影响。［９］５８０

美国法院以反沙文主义或国际礼让为借口阻止

外国原告诉讼是很不公正的。第一，损害了外国原

告的利益。当美国跨国公司对外国公民造成损害

时，适用非方便法院只会将外国受害者拒之门外。

第二，使美国公司逃避法律责任。如果 Ｂｈｏｐａｌ案适
用美国侵权法，则联合碳化物公司需承担严格的无

过失责任。然而国际礼让却使美国被告有了规避法

律的正当理由。第三，导致沙文主义的结果。［９］５８０在

非方便法院案件中，特别是国际侵权案件中，法院依

国际礼让拒绝管辖不但未尊重外国原告，相反将本

国公民置于比外国原告更优越的地位。从上述

Ｂｈｏｐａｌ案不难看出这一点。第四，给美国法院处理
类似案件开了恶劣的先例。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

家，先例具有法律拘束力。Ｂｈｏｐａｌ案以后，联邦法院
实际上已不再受理外国原告对美国公司在海外侵权

提起的诉讼。［１１］

其三，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礼让是用来解释某

些案件适用外国法的理论，不涉及管辖权问题，因此

用反沙文主义、国际礼让支持非方便法院原则讲

不通。［９］５７８５７９

综上，现代非方便法院原则以防止原告挑选法

院、反沙文主义与国际礼让为理论依据发展出来的

“最合适法院”标准并不能贯彻所谓“更有利实现各

方当事人利益及正义目的”之基本准则。非方便法

院原则的初衷是为了限制普通法上过分的管辖权，

解决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冲突，但实践证明

它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烦，如：

法院过度膨胀的自由裁量权，原被告诉讼地位的失

衡，对原告的不公正特别是对外国原告的歧视，使国

际民商事争议久拖不决，所以，普通法系的现代非方

便法院原则并不合理，不是解决管辖权冲突的理想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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